
临县教育体育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清单

单位：临县教育体育局(盖章)

序号 类别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
检查频次

上限
检查标准 实施主体 备注

1

体

育

事

项

对举办体育赛
事活动的行政

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(2022年6月24日修订)第
一百零二条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对体
育赛事活动依法进行监管，对赛事活动场地实施现
场检查，查阅、复制有关合同、票据、账簿，检查
赛事活动组织方案、安全急预案等材料，县级以上
人民政府公安、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等部门按照各
自职责对体育赛事活动进行监督管理。体育赛事活
动组织者应当履行安全保障义务，提供符合要求的
安全条件，制定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预案等保障措
施，维护体育赛事活动的安全，体育赛事活动因发
生极端天气、自然灾害、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
件，不具备办赛条件的，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
及时予以中止;未中止的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责
令其中止。《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》(2023年1月1
日起施行)第三条 体育赛事活动应当坚持政府监管
上行业自律相结合的原则，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加强
事中事后监管，优化体育赛事活动服务国家体育总
局(以下简称体育总局)负责全国范围内体育赛事活
动的监管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(以
下简称地方体育行政

根据活动情况
进行检查

1.《山西省体育行业
重大事故隐患判定
清单》；

2.《山西省体育行业

安全生产风险隐患

检查目录参考清单

（2024年版）》

临县教育体
育局



1

体

育

事

项

对公共体育场
地设施的行政

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(2022年6月24日修订)第
四十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、破坏公共体育
设施。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体育设施的，必须
经体育行政部门和建设规划部门批准，并及时归还;
按照城市规划改交体育场地用途的，应当按照国家
有关规定，先行择地新建偿还，《公共文化体育设
施条例》(2003年6月18日修订)
第七条、国务院文化行政主管部门、体育行政主管
部门依据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负责全国的公共文化体
育设施的监督管理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行
政主管部门、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本级人民政府
规定的职责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文化体育设
施的监督管理。《山西省体育设施条例》(2010年11
月26日修订)
第五条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或者人民
政府授权管理工作的机构(以下简称体育行政部
门)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工作，
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体育设施的监
督管理工作。

1.常规检查:
每月 1-2次；
2.收到安全举
报后立即检查

《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
例》

临县教育体
育局

对专业技术性
强、危险性大
以及社会影响
大的体有项目
经营活动的行

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(2022年6月24日修订)县
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管第-百零三条体育行政等部
门按照各自职责对体育市场进行监督管理。《山西
省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》(2006年8月4日修订)第
八条 县级以上体育行政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授权的
机构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体育经管活动的监督管理
工作，主要职责是:(宣传和贯彻执行有关体育经营
活动管理的法律、法规:(一)制定并组织实施体育经
营活动发展规划:建立、健全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制
度;)制定相关体育经营活动的从业条件和标资对从
事体育经营活动的体育经营者进行审(四)对体育经
营活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培训、考核和
资格认证;五)法律，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《山西省
体育发展条例》(2024年9月28日修订第五-一条 县
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
的体育赛事、体育经营等活动进行监督管理。

1.常规检查:
每月 1-2次;
2.收到安全举
报后立即检查

1.《山西省体育行业重
大事故隐患判定清单
》;
2.《山西省体育行业安
全生产风险隐患检查目
录参考清单（2024年
版）》;
3.《山西省体育经营活
动管理条例》

临县教育体
育局



2

民

办

教

育

民办学校设立
与办学活动行

政检查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及其实施条例

1.常规检查:
每月 1-2次;
2.收到安全举
报后立即检查

1.办学许可证是否齐全
有效。2.法定代表人、
校长资格是否否和规定
。3.学校章程、管理制
度是否健全。4.校舍、
场地、设施设备等办学
条件是否达标。

临县教育体
育局

 教育教学与
质量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

1.常规检查:
每月 1-2次;
2.收到安全举
报后立即检查

1. 课程设置、教学计
划是否符合国家规定。 
2. 教材选用是否规范
。 3. 教学质量监控与
评价体系是否建立。

临县教育体
育局

 招生与收费
行为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价格法》

1.常规检查:
每月 1-2次;
2.收到安全举
报后立即检查

 1. 招生简章和广告是
否备案，内容是否真实
、准确。 2. 收费项目
、标准是否公示，是否
按备案标准收费。 3. 
是否存在跨学期、跨学
年收费等违规收费行为
。

临县教育体
育局

财务与资产管
理检查

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

1.常规检查:
每月 1-2次;
2.收到安全举
报后立即检查

 1. 财务状况是否健
康，是否存在抽逃资金
行为。 2. 收费收入是
否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
动。 3. 资产管理和使
用是否符合规定。

临县教育体
育局

3

食
品
安
全

中小学营养餐
配送中心行政

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通常联合市场监管
局进行

1.常规检查:
每月 1-2次;
2.收到安全举
报后立即检查

1. 企业法人资格、经
营范围是否合法合规。 
2. 经营活动是否与教
育相关，是否影响学校
正常教学秩序。 3. 财
务管理是否独立、规范
。

临县教育体
育局


